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竹簡字第449號

原      告  張金花  

            張方興福

            方羿凱  

            方美玲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方煒   

            蘇亦洵律師

            楊禹謙律師

被      告  陳沂羿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陳昭宜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11日辯論終

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訴外人方顯昌於民國111年12月27日上午10時28分許，駕駛

電動代步車行駛在新竹市竹香北路沿西往東方向，右轉箭頭

指向線前方轉入和平橋上，再左轉入經國路2段沿南向路肩

行駛，雖行經肇事地點時有跨入內側快車道之行為，然而當

時天氣晴、視線充足，肇事地點前後均無明顯之障礙物、無

阻擋視線之情形，詎被告駕駛車號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

（下稱系爭車輛）行經該處時，竟未減速慢行、做隨時停車

之準備，且未注意車前狀況，疏未注意前方距離不到30公

尺，正緩慢移動之方顯昌，在無任何煞車之情況下，直接撞

擊駕駛電動代步車之方顯昌，致方顯昌因而死亡。原告張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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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為方顯昌之配偶，原告張方興福、方羿凱、方美玲均為方

顯昌之子女，爰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並聲

明：㈠被告應給付張金花新臺幣（下同）1,000,000元，及

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

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給付張方興福1,000,000元，及自起

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

之利息。㈢被告應給付方羿凱1,0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

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

息。㈣被告應給付方美玲1,0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

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㈤

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本件事故前經行車事故鑑定會鑑定，鑑定意見認為方顯昌操

作電動代步車，未持續靠邊行進，反在劃設分隔島路段，由

路外斜向穿越侵入快車道，未充分注意左右來車，又未讓車

道上順向行進之車輛先行，嚴重影響交通安全，為肇事原

因，被告措手不及，無肇事因素等語。嗣後經行車事故鑑定

覆議會覆議後，覆議意見仍認被告無肇事因素。檢察官因而

對被告所涉過失致人於死罪嫌為不起訴處分，並經高檢署駁

回原告之再議，後再經本院刑事庭駁回原告准許提起自訴之

聲請。本件車禍發生之際，被告在遵行車道內行駛，並無任

何違反交通規則之行為，本於信賴原則，應可信賴方顯昌將

同為必要之注意，而無考慮到對方將會有違反交通規則之不

當行為，被告對於方顯昌不當斜穿侵入內側快車道之行為，

根本不能預見。且被告以時速45公里駕駛系爭車輛，所需之

煞停距離為29.37至31.38公尺，然而依監視器畫面所示，方

顯昌斜穿侵入系爭車輛前方，行駛動線至碰撞之距離僅約16

公尺，顯然也是難以防範，而無過失責任。並聲明：㈠原告

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

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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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㈠方顯昌於111年12月27日上午10時28分許，沿竹香北路由西

往東方向，右轉箭頭指向線前方轉入和平橋上，再左轉入經

國路2段沿南向路肩行駛，於行經肇事地點，設有中央分隔

島路段時有跨入內側快車道之行為，而與行駛在內側車道由

被告駕駛之系爭車輛發生車禍，不幸死亡之事實，業據原告

提出檢察官不起訴處分書、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為證，

並經本院依職權調閱本件刑事卷宗核閱無誤，且為被告所不

爭執，此部分事實，堪予認定。

　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定有明文；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

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

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

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

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697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因故意或

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

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

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

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侵損害間

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

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0年

度台上字第1903號判決意旨參照)。

　㈢而本件事故之發生，兩造對於被告當時駕駛系爭車輛之時速

為45公里亦均不爭執，則被告基於信賴原則，在無任何違規

之情況下，本可信賴其他用路人會相互配合，以避免危險之

發生。且重點是案發地點中央設有分隔島，方顯昌縱使進入

到內側快車道亦根本不可能可以到達對向，不知何故方顯昌

竟然會在事故地點斜穿跨入至內側快車道，對於此一反常行

為，一般人均無預見之可能性，縱使被告分心駕駛觀看遠方

之麥當勞，為被告於警詢時所坦承，而未注意到方顯昌之動

向，然基於信賴原則，被告既無預見之可能性，仍難認被告

有何過失。復本件前後經行車事故鑑定會鑑定及行車事故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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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覆議會覆議，均認為被告無肇事因素而無過失，檢察官亦

認為被告並無過失，而以112年度偵字第5992號為不起訴處

分，於經原告提起再議後，並經高檢署檢察長以112年度上

聲議字第5118號駁回原告之再議，理由亦與本院所認相同。

　㈣再者，原告向本院提出准許提起自訴之聲請，亦經本院刑事

庭112年度聲自字第3號裁定，以被告縱有未注意車前狀況之

過失，然本起事故之發生亦與被告之過失無相當因果關係，

而駁回原告准許提起自訴之聲請。理由略以：依現場監視錄

影檔案翻拍照片，於「攝錄時間10：29：08」時，方顯昌操

作電動代步車，在路面邊線以右之位置即路肩，沿經國路2

段往北方向行走，於「攝錄時間10：29：12」時，方顯昌操

作電動代步車，甫右偏超過經國路2段之路面邊線，而侵入

機慢車道，於「攝錄時間10：29：14」時，方顯昌方跨越完

機慢車道，並侵入外側車道，斯時被告系爭車輛已出現在內

側車道上，且其位置在自畫面左邊數來第1個車道線間距

處，於「攝錄時間10：29：16」時，方顯昌操作電動代步車

橫越至內側車道，與系爭車輛發生碰撞，斯時位置大約是在

自畫面左邊數來第2個車道線間距處或第3個車道線處等情，

足見方顯昌操作電動代步車跨越完機慢車道時，即橫越外側

車道之際，其與系爭車輛之距離約莫16公尺至20公尺左右。

衡以方顯昌操作電動代步車，於未右偏侵入機慢車道前，尚

有沿經國路2段之路肩往北行走1段距離，是其於未跨越機慢

車道，橫越至該路段外側車道前，尚難辨識其確有穿越該路

段之意，亦難以為該路段後方內側車道上之汽車駕駛人發

覺，是行駛於內側車道之被告，應至少迨於斯時，即「攝錄

時間10：29：14」方能發覺有該危險存在，此時迄至碰撞發

生，歷時尚未及2秒，被告是否能及時反應已非無疑，再考

以斯時其等間之距離不過16公尺至20公尺左右，已如前述，

惟被告倘及時反應完成必要措施即時煞停所需之距離，即時

速45公里煞停之反應距離與煞車距離之總和實為29.3公尺至

31.5公尺（計算式：1.6秒×12.5公尺/秒＝20公尺、煞車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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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為9.3公尺至11.5公尺，20公尺＋9.3公尺＝29.3公尺、20

公尺＋11.5公尺＝31.5公尺），是被告實無從完成上開必要

之措施，縱被告能即時反應，亦無從防免本件事故之發生，

是被告上開未注意車前狀況之情與本件之事故發生應認不具

有因果關係。就本件欠缺相當因果關係之認定，亦已論述綦

詳。

　㈤除此之外，原告提起本件訴訟，並未提出其他足以支持其請

求之證據，其雖另聲請本件送逢甲大學車輛行車事故鑑定研

究中心鑑定，然本件重點在於現場監視器就車禍發生之緣故

已經清楚紀錄，是基於上開已經敘及之各項理由，本院認本

件事證已臻明確，無再鑑定之必要。

四、綜上所述，依原告所舉證據，無法使本院形成被告應負侵權

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之心證，原告本件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

回。而原告之請求既應駁回，其等假執行之聲請，已失所附

麗，亦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審核

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一一論列，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9 　　日

　　　　　　　　　新竹簡易庭　法　官　楊祐庭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9 　　日

　　　　　　　　　　　　　　　書記官　范欣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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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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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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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h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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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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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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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ight: 15px;
    width: 15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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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5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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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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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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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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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代理人  陳昭宜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11日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訴外人方顯昌於民國111年12月27日上午10時28分許，駕駛電動代步車行駛在新竹市竹香北路沿西往東方向，右轉箭頭指向線前方轉入和平橋上，再左轉入經國路2段沿南向路肩行駛，雖行經肇事地點時有跨入內側快車道之行為，然而當時天氣晴、視線充足，肇事地點前後均無明顯之障礙物、無阻擋視線之情形，詎被告駕駛車號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行經該處時，竟未減速慢行、做隨時停車之準備，且未注意車前狀況，疏未注意前方距離不到30公尺，正緩慢移動之方顯昌，在無任何煞車之情況下，直接撞擊駕駛電動代步車之方顯昌，致方顯昌因而死亡。原告張金花為方顯昌之配偶，原告張方興福、方羿凱、方美玲均為方顯昌之子女，爰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張金花新臺幣（下同）1,0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給付張方興福1,0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㈢被告應給付方羿凱1,0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㈣被告應給付方美玲1,0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㈤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本件事故前經行車事故鑑定會鑑定，鑑定意見認為方顯昌操作電動代步車，未持續靠邊行進，反在劃設分隔島路段，由路外斜向穿越侵入快車道，未充分注意左右來車，又未讓車道上順向行進之車輛先行，嚴重影響交通安全，為肇事原因，被告措手不及，無肇事因素等語。嗣後經行車事故鑑定覆議會覆議後，覆議意見仍認被告無肇事因素。檢察官因而對被告所涉過失致人於死罪嫌為不起訴處分，並經高檢署駁回原告之再議，後再經本院刑事庭駁回原告准許提起自訴之聲請。本件車禍發生之際，被告在遵行車道內行駛，並無任何違反交通規則之行為，本於信賴原則，應可信賴方顯昌將同為必要之注意，而無考慮到對方將會有違反交通規則之不當行為，被告對於方顯昌不當斜穿侵入內側快車道之行為，根本不能預見。且被告以時速45公里駕駛系爭車輛，所需之煞停距離為29.37至31.38公尺，然而依監視器畫面所示，方顯昌斜穿侵入系爭車輛前方，行駛動線至碰撞之距離僅約16公尺，顯然也是難以防範，而無過失責任。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方顯昌於111年12月27日上午10時28分許，沿竹香北路由西往東方向，右轉箭頭指向線前方轉入和平橋上，再左轉入經國路2段沿南向路肩行駛，於行經肇事地點，設有中央分隔島路段時有跨入內側快車道之行為，而與行駛在內側車道由被告駕駛之系爭車輛發生車禍，不幸死亡之事實，業據原告提出檢察官不起訴處分書、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為證，並經本院依職權調閱本件刑事卷宗核閱無誤，且為被告所不爭執，此部分事實，堪予認定。
　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定有明文；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697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侵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1903號判決意旨參照)。
　㈢而本件事故之發生，兩造對於被告當時駕駛系爭車輛之時速為45公里亦均不爭執，則被告基於信賴原則，在無任何違規之情況下，本可信賴其他用路人會相互配合，以避免危險之發生。且重點是案發地點中央設有分隔島，方顯昌縱使進入到內側快車道亦根本不可能可以到達對向，不知何故方顯昌竟然會在事故地點斜穿跨入至內側快車道，對於此一反常行為，一般人均無預見之可能性，縱使被告分心駕駛觀看遠方之麥當勞，為被告於警詢時所坦承，而未注意到方顯昌之動向，然基於信賴原則，被告既無預見之可能性，仍難認被告有何過失。復本件前後經行車事故鑑定會鑑定及行車事故鑑定覆議會覆議，均認為被告無肇事因素而無過失，檢察官亦認為被告並無過失，而以112年度偵字第5992號為不起訴處分，於經原告提起再議後，並經高檢署檢察長以112年度上聲議字第5118號駁回原告之再議，理由亦與本院所認相同。
　㈣再者，原告向本院提出准許提起自訴之聲請，亦經本院刑事庭112年度聲自字第3號裁定，以被告縱有未注意車前狀況之過失，然本起事故之發生亦與被告之過失無相當因果關係，而駁回原告准許提起自訴之聲請。理由略以：依現場監視錄影檔案翻拍照片，於「攝錄時間10：29：08」時，方顯昌操作電動代步車，在路面邊線以右之位置即路肩，沿經國路2段往北方向行走，於「攝錄時間10：29：12」時，方顯昌操作電動代步車，甫右偏超過經國路2段之路面邊線，而侵入機慢車道，於「攝錄時間10：29：14」時，方顯昌方跨越完機慢車道，並侵入外側車道，斯時被告系爭車輛已出現在內側車道上，且其位置在自畫面左邊數來第1個車道線間距處，於「攝錄時間10：29：16」時，方顯昌操作電動代步車橫越至內側車道，與系爭車輛發生碰撞，斯時位置大約是在自畫面左邊數來第2個車道線間距處或第3個車道線處等情，足見方顯昌操作電動代步車跨越完機慢車道時，即橫越外側車道之際，其與系爭車輛之距離約莫16公尺至20公尺左右。衡以方顯昌操作電動代步車，於未右偏侵入機慢車道前，尚有沿經國路2段之路肩往北行走1段距離，是其於未跨越機慢車道，橫越至該路段外側車道前，尚難辨識其確有穿越該路段之意，亦難以為該路段後方內側車道上之汽車駕駛人發覺，是行駛於內側車道之被告，應至少迨於斯時，即「攝錄時間10：29：14」方能發覺有該危險存在，此時迄至碰撞發生，歷時尚未及2秒，被告是否能及時反應已非無疑，再考以斯時其等間之距離不過16公尺至20公尺左右，已如前述，惟被告倘及時反應完成必要措施即時煞停所需之距離，即時速45公里煞停之反應距離與煞車距離之總和實為29.3公尺至31.5公尺（計算式：1.6秒×12.5公尺/秒＝20公尺、煞車距離為9.3公尺至11.5公尺，20公尺＋9.3公尺＝29.3公尺、20公尺＋11.5公尺＝31.5公尺），是被告實無從完成上開必要之措施，縱被告能即時反應，亦無從防免本件事故之發生，是被告上開未注意車前狀況之情與本件之事故發生應認不具有因果關係。就本件欠缺相當因果關係之認定，亦已論述綦詳。
　㈤除此之外，原告提起本件訴訟，並未提出其他足以支持其請求之證據，其雖另聲請本件送逢甲大學車輛行車事故鑑定研究中心鑑定，然本件重點在於現場監視器就車禍發生之緣故已經清楚紀錄，是基於上開已經敘及之各項理由，本院認本件事證已臻明確，無再鑑定之必要。
四、綜上所述，依原告所舉證據，無法使本院形成被告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之心證，原告本件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而原告之請求既應駁回，其等假執行之聲請，已失所附麗，亦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審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一一論列，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9 　　日
　　　　　　　　　新竹簡易庭　法　官　楊祐庭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9 　　日
　　　　　　　　　　　　　　　書記官　范欣蘋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竹簡字第449號
原      告  張金花  
            張方興福
            方羿凱  
            方美玲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方煒    
            蘇亦洵律師
            楊禹謙律師
被      告  陳沂羿  


訴訟代理人  陳昭宜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11日辯論終
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訴外人方顯昌於民國111年12月27日上午10時28分許，駕駛
    電動代步車行駛在新竹市竹香北路沿西往東方向，右轉箭頭
    指向線前方轉入和平橋上，再左轉入經國路2段沿南向路肩
    行駛，雖行經肇事地點時有跨入內側快車道之行為，然而當
    時天氣晴、視線充足，肇事地點前後均無明顯之障礙物、無
    阻擋視線之情形，詎被告駕駛車號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
    下稱系爭車輛）行經該處時，竟未減速慢行、做隨時停車之
    準備，且未注意車前狀況，疏未注意前方距離不到30公尺，
    正緩慢移動之方顯昌，在無任何煞車之情況下，直接撞擊駕
    駛電動代步車之方顯昌，致方顯昌因而死亡。原告張金花為
    方顯昌之配偶，原告張方興福、方羿凱、方美玲均為方顯昌
    之子女，爰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
    ㈠被告應給付張金花新臺幣（下同）1,000,000元，及自起訴
    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
    利息。㈡被告應給付張方興福1,0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
    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㈢
    被告應給付方羿凱1,0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㈣被告應給
    付方美玲1,0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㈤願供擔保，請准宣
    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本件事故前經行車事故鑑定會鑑定，鑑定意見認為方顯昌操
    作電動代步車，未持續靠邊行進，反在劃設分隔島路段，由
    路外斜向穿越侵入快車道，未充分注意左右來車，又未讓車
    道上順向行進之車輛先行，嚴重影響交通安全，為肇事原因
    ，被告措手不及，無肇事因素等語。嗣後經行車事故鑑定覆
    議會覆議後，覆議意見仍認被告無肇事因素。檢察官因而對
    被告所涉過失致人於死罪嫌為不起訴處分，並經高檢署駁回
    原告之再議，後再經本院刑事庭駁回原告准許提起自訴之聲
    請。本件車禍發生之際，被告在遵行車道內行駛，並無任何
    違反交通規則之行為，本於信賴原則，應可信賴方顯昌將同
    為必要之注意，而無考慮到對方將會有違反交通規則之不當
    行為，被告對於方顯昌不當斜穿侵入內側快車道之行為，根
    本不能預見。且被告以時速45公里駕駛系爭車輛，所需之煞
    停距離為29.37至31.38公尺，然而依監視器畫面所示，方顯
    昌斜穿侵入系爭車輛前方，行駛動線至碰撞之距離僅約16公
    尺，顯然也是難以防範，而無過失責任。並聲明：㈠原告之
    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方顯昌於111年12月27日上午10時28分許，沿竹香北路由西往
    東方向，右轉箭頭指向線前方轉入和平橋上，再左轉入經國
    路2段沿南向路肩行駛，於行經肇事地點，設有中央分隔島
    路段時有跨入內側快車道之行為，而與行駛在內側車道由被
    告駕駛之系爭車輛發生車禍，不幸死亡之事實，業據原告提
    出檢察官不起訴處分書、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為證，並
    經本院依職權調閱本件刑事卷宗核閱無誤，且為被告所不爭
    執，此部分事實，堪予認定。
　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定有明文；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
    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
    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
    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
    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697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因故意或
    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
    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
    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
    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侵損害間
    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
    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0年
    度台上字第1903號判決意旨參照)。
　㈢而本件事故之發生，兩造對於被告當時駕駛系爭車輛之時速
    為45公里亦均不爭執，則被告基於信賴原則，在無任何違規
    之情況下，本可信賴其他用路人會相互配合，以避免危險之
    發生。且重點是案發地點中央設有分隔島，方顯昌縱使進入
    到內側快車道亦根本不可能可以到達對向，不知何故方顯昌
    竟然會在事故地點斜穿跨入至內側快車道，對於此一反常行
    為，一般人均無預見之可能性，縱使被告分心駕駛觀看遠方
    之麥當勞，為被告於警詢時所坦承，而未注意到方顯昌之動
    向，然基於信賴原則，被告既無預見之可能性，仍難認被告
    有何過失。復本件前後經行車事故鑑定會鑑定及行車事故鑑
    定覆議會覆議，均認為被告無肇事因素而無過失，檢察官亦
    認為被告並無過失，而以112年度偵字第5992號為不起訴處
    分，於經原告提起再議後，並經高檢署檢察長以112年度上
    聲議字第5118號駁回原告之再議，理由亦與本院所認相同。
　㈣再者，原告向本院提出准許提起自訴之聲請，亦經本院刑事
    庭112年度聲自字第3號裁定，以被告縱有未注意車前狀況之
    過失，然本起事故之發生亦與被告之過失無相當因果關係，
    而駁回原告准許提起自訴之聲請。理由略以：依現場監視錄
    影檔案翻拍照片，於「攝錄時間10：29：08」時，方顯昌操
    作電動代步車，在路面邊線以右之位置即路肩，沿經國路2
    段往北方向行走，於「攝錄時間10：29：12」時，方顯昌操
    作電動代步車，甫右偏超過經國路2段之路面邊線，而侵入
    機慢車道，於「攝錄時間10：29：14」時，方顯昌方跨越完
    機慢車道，並侵入外側車道，斯時被告系爭車輛已出現在內
    側車道上，且其位置在自畫面左邊數來第1個車道線間距處
    ，於「攝錄時間10：29：16」時，方顯昌操作電動代步車橫
    越至內側車道，與系爭車輛發生碰撞，斯時位置大約是在自
    畫面左邊數來第2個車道線間距處或第3個車道線處等情，足
    見方顯昌操作電動代步車跨越完機慢車道時，即橫越外側車
    道之際，其與系爭車輛之距離約莫16公尺至20公尺左右。衡
    以方顯昌操作電動代步車，於未右偏侵入機慢車道前，尚有
    沿經國路2段之路肩往北行走1段距離，是其於未跨越機慢車
    道，橫越至該路段外側車道前，尚難辨識其確有穿越該路段
    之意，亦難以為該路段後方內側車道上之汽車駕駛人發覺，
    是行駛於內側車道之被告，應至少迨於斯時，即「攝錄時間
    10：29：14」方能發覺有該危險存在，此時迄至碰撞發生，
    歷時尚未及2秒，被告是否能及時反應已非無疑，再考以斯
    時其等間之距離不過16公尺至20公尺左右，已如前述，惟被
    告倘及時反應完成必要措施即時煞停所需之距離，即時速45
    公里煞停之反應距離與煞車距離之總和實為29.3公尺至31.5
    公尺（計算式：1.6秒×12.5公尺/秒＝20公尺、煞車距離為9.
    3公尺至11.5公尺，20公尺＋9.3公尺＝29.3公尺、20公尺＋11.
    5公尺＝31.5公尺），是被告實無從完成上開必要之措施，縱
    被告能即時反應，亦無從防免本件事故之發生，是被告上開
    未注意車前狀況之情與本件之事故發生應認不具有因果關係
    。就本件欠缺相當因果關係之認定，亦已論述綦詳。
　㈤除此之外，原告提起本件訴訟，並未提出其他足以支持其請
    求之證據，其雖另聲請本件送逢甲大學車輛行車事故鑑定研
    究中心鑑定，然本件重點在於現場監視器就車禍發生之緣故
    已經清楚紀錄，是基於上開已經敘及之各項理由，本院認本
    件事證已臻明確，無再鑑定之必要。
四、綜上所述，依原告所舉證據，無法使本院形成被告應負侵權
    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之心證，原告本件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
    回。而原告之請求既應駁回，其等假執行之聲請，已失所附
    麗，亦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審核
    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一一論列，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9 　　日
　　　　　　　　　新竹簡易庭　法　官　楊祐庭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9 　　日
　　　　　　　　　　　　　　　書記官　范欣蘋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竹簡字第449號
原      告  張金花  
            張方興福
            方羿凱  
            方美玲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方煒    
            蘇亦洵律師
            楊禹謙律師
被      告  陳沂羿  


訴訟代理人  陳昭宜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11日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訴外人方顯昌於民國111年12月27日上午10時28分許，駕駛電動代步車行駛在新竹市竹香北路沿西往東方向，右轉箭頭指向線前方轉入和平橋上，再左轉入經國路2段沿南向路肩行駛，雖行經肇事地點時有跨入內側快車道之行為，然而當時天氣晴、視線充足，肇事地點前後均無明顯之障礙物、無阻擋視線之情形，詎被告駕駛車號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行經該處時，竟未減速慢行、做隨時停車之準備，且未注意車前狀況，疏未注意前方距離不到30公尺，正緩慢移動之方顯昌，在無任何煞車之情況下，直接撞擊駕駛電動代步車之方顯昌，致方顯昌因而死亡。原告張金花為方顯昌之配偶，原告張方興福、方羿凱、方美玲均為方顯昌之子女，爰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張金花新臺幣（下同）1,0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給付張方興福1,0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㈢被告應給付方羿凱1,0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㈣被告應給付方美玲1,0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㈤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本件事故前經行車事故鑑定會鑑定，鑑定意見認為方顯昌操作電動代步車，未持續靠邊行進，反在劃設分隔島路段，由路外斜向穿越侵入快車道，未充分注意左右來車，又未讓車道上順向行進之車輛先行，嚴重影響交通安全，為肇事原因，被告措手不及，無肇事因素等語。嗣後經行車事故鑑定覆議會覆議後，覆議意見仍認被告無肇事因素。檢察官因而對被告所涉過失致人於死罪嫌為不起訴處分，並經高檢署駁回原告之再議，後再經本院刑事庭駁回原告准許提起自訴之聲請。本件車禍發生之際，被告在遵行車道內行駛，並無任何違反交通規則之行為，本於信賴原則，應可信賴方顯昌將同為必要之注意，而無考慮到對方將會有違反交通規則之不當行為，被告對於方顯昌不當斜穿侵入內側快車道之行為，根本不能預見。且被告以時速45公里駕駛系爭車輛，所需之煞停距離為29.37至31.38公尺，然而依監視器畫面所示，方顯昌斜穿侵入系爭車輛前方，行駛動線至碰撞之距離僅約16公尺，顯然也是難以防範，而無過失責任。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方顯昌於111年12月27日上午10時28分許，沿竹香北路由西往東方向，右轉箭頭指向線前方轉入和平橋上，再左轉入經國路2段沿南向路肩行駛，於行經肇事地點，設有中央分隔島路段時有跨入內側快車道之行為，而與行駛在內側車道由被告駕駛之系爭車輛發生車禍，不幸死亡之事實，業據原告提出檢察官不起訴處分書、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為證，並經本院依職權調閱本件刑事卷宗核閱無誤，且為被告所不爭執，此部分事實，堪予認定。
　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定有明文；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697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侵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1903號判決意旨參照)。
　㈢而本件事故之發生，兩造對於被告當時駕駛系爭車輛之時速為45公里亦均不爭執，則被告基於信賴原則，在無任何違規之情況下，本可信賴其他用路人會相互配合，以避免危險之發生。且重點是案發地點中央設有分隔島，方顯昌縱使進入到內側快車道亦根本不可能可以到達對向，不知何故方顯昌竟然會在事故地點斜穿跨入至內側快車道，對於此一反常行為，一般人均無預見之可能性，縱使被告分心駕駛觀看遠方之麥當勞，為被告於警詢時所坦承，而未注意到方顯昌之動向，然基於信賴原則，被告既無預見之可能性，仍難認被告有何過失。復本件前後經行車事故鑑定會鑑定及行車事故鑑定覆議會覆議，均認為被告無肇事因素而無過失，檢察官亦認為被告並無過失，而以112年度偵字第5992號為不起訴處分，於經原告提起再議後，並經高檢署檢察長以112年度上聲議字第5118號駁回原告之再議，理由亦與本院所認相同。
　㈣再者，原告向本院提出准許提起自訴之聲請，亦經本院刑事庭112年度聲自字第3號裁定，以被告縱有未注意車前狀況之過失，然本起事故之發生亦與被告之過失無相當因果關係，而駁回原告准許提起自訴之聲請。理由略以：依現場監視錄影檔案翻拍照片，於「攝錄時間10：29：08」時，方顯昌操作電動代步車，在路面邊線以右之位置即路肩，沿經國路2段往北方向行走，於「攝錄時間10：29：12」時，方顯昌操作電動代步車，甫右偏超過經國路2段之路面邊線，而侵入機慢車道，於「攝錄時間10：29：14」時，方顯昌方跨越完機慢車道，並侵入外側車道，斯時被告系爭車輛已出現在內側車道上，且其位置在自畫面左邊數來第1個車道線間距處，於「攝錄時間10：29：16」時，方顯昌操作電動代步車橫越至內側車道，與系爭車輛發生碰撞，斯時位置大約是在自畫面左邊數來第2個車道線間距處或第3個車道線處等情，足見方顯昌操作電動代步車跨越完機慢車道時，即橫越外側車道之際，其與系爭車輛之距離約莫16公尺至20公尺左右。衡以方顯昌操作電動代步車，於未右偏侵入機慢車道前，尚有沿經國路2段之路肩往北行走1段距離，是其於未跨越機慢車道，橫越至該路段外側車道前，尚難辨識其確有穿越該路段之意，亦難以為該路段後方內側車道上之汽車駕駛人發覺，是行駛於內側車道之被告，應至少迨於斯時，即「攝錄時間10：29：14」方能發覺有該危險存在，此時迄至碰撞發生，歷時尚未及2秒，被告是否能及時反應已非無疑，再考以斯時其等間之距離不過16公尺至20公尺左右，已如前述，惟被告倘及時反應完成必要措施即時煞停所需之距離，即時速45公里煞停之反應距離與煞車距離之總和實為29.3公尺至31.5公尺（計算式：1.6秒×12.5公尺/秒＝20公尺、煞車距離為9.3公尺至11.5公尺，20公尺＋9.3公尺＝29.3公尺、20公尺＋11.5公尺＝31.5公尺），是被告實無從完成上開必要之措施，縱被告能即時反應，亦無從防免本件事故之發生，是被告上開未注意車前狀況之情與本件之事故發生應認不具有因果關係。就本件欠缺相當因果關係之認定，亦已論述綦詳。
　㈤除此之外，原告提起本件訴訟，並未提出其他足以支持其請求之證據，其雖另聲請本件送逢甲大學車輛行車事故鑑定研究中心鑑定，然本件重點在於現場監視器就車禍發生之緣故已經清楚紀錄，是基於上開已經敘及之各項理由，本院認本件事證已臻明確，無再鑑定之必要。
四、綜上所述，依原告所舉證據，無法使本院形成被告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之心證，原告本件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而原告之請求既應駁回，其等假執行之聲請，已失所附麗，亦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審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一一論列，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9 　　日
　　　　　　　　　新竹簡易庭　法　官　楊祐庭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9 　　日
　　　　　　　　　　　　　　　書記官　范欣蘋


